
 
 

 
航空活動訓練紀錄 

（Air Activities Training Record） 
     

本署已推出「航空活動訓練紀錄」， 並由即日起在童軍物品供應社公 

開發售。當中詳列了各級航空章的課程內容，讓各青少年成員可根據個人 

進度和需要分段考核，與現時童軍支部的進度性獎章考驗程序相似。當成 

員達到某項目標準後，便可由合資格領袖於主考一欄簽署，省卻重覆考核 

已合格項目之情況。此外，新措施容許合資格的領袖為成員在旅團內進行考驗，經推薦後簽發

徽章。本紀錄冊為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紀錄冊的附加文件，使用時必須同時出示相關支

部的成員紀錄冊。有關紀錄冊的使用方法如下： 
  

1. 各級航空活動徽章考驗及簽發事宜（航空章、高級航空章和優異航空章）： 

 1.1. 由本會認可的優異航空章教練員作主考，合格後在主考欄上簽署、填寫委任編號及

日期。 

 1.2 各項目完成後，由本會認可優異航空章教練員核實主考欄的簽名無誤，然後在推薦

欄填寫姓名、委任編號、日期及簽署。 

 1.3 獎章簽發欄必須交予總部總監（航空活動）、各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或其代表

簽署。 

 1.4 由有關單位獲授權人士填妥「航空活動徽章證書」，並於證書上簽署及蓋上獲授權單

位印章確認。 
    

2. 「航空活動徽章證書」的簽發單位及獲授權簽署人士的新安排，請參閱附件「獲授權簽發

各級航空活動徽章人士名單」。 
  

3. 各級航空活動徽章可跨支部進行考核，各青少年成員在晉升另一支部時，可繼續進行其他

未完成項目，不必從新開始。 
  

4. 「航空活動訓練紀錄」內有關「飛行章」和「跳傘章」之部份及用於「飛行章」和「跳傘

章」之「航空活動徽章證書」均需由獲授權人士簽發，請參閱附件「獲授權簽發各級航空

活動徽章人士名單」。  
  

此外，成員可善用此紀錄冊，記錄所有航空活動訓練及經驗，為自己訂下目標和方向，增

強在航空活動的興趣。如有任何查詢，請與總部總監（航空活動）、各地域總部總監（航空活動）

或其代表或活動幹事杜愛萍小姐（電話：2957 6412）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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